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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師生戀案例



師生戀

• 性別平等教育法 § 3 第 3 款第 4 目

•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: 校長或教職員
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於執行
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
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 專
業倫理?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§63-1 II 就親密關係之定義:以情感或性
行為為基礎，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











https://secretariatntue.ntue.edu.tw/p/405-1043-35642,c4361.php?Lang=zh-tw








https://share.google/ISv4nCqEQmdK1dW2E


02.性平三法



現代人的愛情

一壘：上床打砲

二壘：分享童年創傷

三壘：一起買日用品

本壘：知道對方名字



性別平等三法介紹

性別平等工作法之立法目的→保障工作權 雇主

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目的→保障受教權 學校

性騷擾防治法之立法目的→保護被害人權益 行為人

敵意式

交換式

動輒得咎！！

https://eeweb.mol.gov.tw/genderZone/harassment_7.html


性別平等教育法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NbYNMBSP0k


強制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伍年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M,112%2c%e4%be%b5%e8%a8%b4%2c26%2c20231128%2c1
https://tinyurl.com/2yyr5wk9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一章總則 § 1

第二章性別歧視之禁止 § 7

第三章性騷擾之防治 § 12

第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§ 14

第五章救濟及申訴程序 § 26

第六章罰則 § 38

第七章附則 § 39



申訴的管道-職場性騷擾

1.求職時或執行職務時遭受性騷擾

2.依性別工作平等法，向受害人雇主申訴

3.雇主(調查小組)調查處理

4.雇主進行懲處並採防治措施

5.當事人不服

6.申訴、勞動局



過度追求案

• 性騷法第9條-過度追求案1/2

• 兩造分別為診所聘雇之護理師及醫師

• 104年5月起因診所下午休診，上訴人以聘用伊為助理蒐集論文資料為由，
約伊搭車外出，並在途中及用餐時，向伊示好並詢問伊之婚姻狀況，甚至
稱願意當伊兒子的爸爸，並談及其與配偶間已經許久未有性生活

• 上訴人乃改以傳送紙條騷擾伊，伊每次收到紙條即大聲斥責上訴人，但上
訴人仍未停止追求之騷擾行為



過度追求案

• 性騷法第9條

• 某次午休時間，伊告知不想說話，上訴人卻稱「那我看著你就好」

• 如與藥局男性藥師說話即引起上訴人爆怒，導致伊身心俱疲

• 上訴人之情緒常處於不穩定狀態，時而向伊表達愛意 ，或向同事顯
示愛慕伊之意，時而對伊大罵，並曾於同年6月間，3次將信用卡交
給伊要伊使用

• 一審判賠12萬，二審改判10萬



衍生之責任

• 行政責任

• 社會秩序維護法§83「一、故意窺視他人臥室、浴室、廁所、更衣室，
足以妨害其隱私者。二、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任意裸
體或為放蕩之姿勢，而有妨害善良風俗，不聽勸阻者。三、以猥褻
之言語、舉動或其他方法，調戲他人者。」：處以6000元以下罰鍰

• 性騷擾法§20：罰1～10萬元以下罰鍰

• 性騷擾法§21：權勢性騷者，加重科罰鍰至1/2


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



性工法 - 老闆責任

• 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

• 受僱者10人以上，應訂定申訴管道（專線電話、傳真、專用信箱、電子信箱…），並在

工作場所公開揭示；30人以上

• 知悉性騷擾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
•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，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，該行為人之雇主，

亦同/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。

https://tinyurl.com/2cveapu2


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？

• 固非單純以被性騷擾者之主觀感受為據，惟若雇主於知悉有受僱者提出性騷擾申訴

案件時，未以審慎態度視之，即時設身處地主動關懷，啟動雇主所設置之性騷擾防

治處理機制，避免被性騷擾者繼續處於具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即

難認已符合該項規定




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



老闆違反的責任？

• 知悉性騷擾情形時，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
→處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。

→113/3/8新法2萬元以上100萬元

•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性騷擾之情事，受有損害者

→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。



為何要求雇主責任

• 消除不平等、積極地促進性別平等、以行動改變弱勢性別的固有群體劣勢

• 雇主享有受僱者之勞務成果，源於受僱者身心之付出，因此有義務應提供受僱

者身心不受干擾之勞務提供環境

• 以企業型態參與資本主義之經濟活動，累積大量資源，基於「取之於社會，用

之於社會」之社會責任，企業將不再僅是提供就業機會與創造財富之獲利工具

而已，還應以取之於社會之財富，就社會、環境之永續發展有所積極正面之貢

獻



又不是鑲金的，送我都不要案

• 行為人陪同母前往醫院洗腎，因A女負責照護，在該院3樓洗腎室D
區內，坐於37號病床床尾之護理桌前椅子上，向行為人詢問母親先
前跌倒骨折位置時，行為人逕自彎腰伸手來回觸摸A女身體隱私處之
右大腿內側3、4下，並稱：「就是這裡」

• 得知照護母之護理師遭更換，且母需等候治療，竟心生不滿，在洗
腎室內罵「幹你娘」

• 在洗腎室朝護理師辱罵：「妳又不是鑲金的，我只不過摸妳一下，
有什麼了不起，摸一下就拿翹，摸一下就不行，妳以為妳長得很美
嗎？送我都不要」



想要指出、示範有關身
體之動作或部位時，該
怎麼做比較不會對他人
構成性騷擾？



定期辦講座、公布內網即可？？



不是要雇主當法官，知悉可能即應啟動

• 雇主有能力及責任防止此類事件發生，或即使發生後亦可迅速尋求讓相關

當事人傷害減到最小之處理方式

• 非要求雇主擔任審判者之角色，追究其性騷擾事件真偽與否

• 而是透過公平公正、尊重的處理機制，處理職場可能存在性別歧視之問題

，啟動機制作為之本身即負有高度教育意義，更是雇主積極保護勞工並提

供友善職場環境之表現



老闆很倒楣？

• 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，且對該事

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，雇主不負賠償責任

• 如被害人依前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，法院因其聲請，得斟

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，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

• 雇主賠償損害時，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，有求償權



一定要啟動調查？



無聊笑話被停聘

• 下課後，因有過多學生來問問題，才會開玩笑向學生表示「一個我還

可以，兩個我會受不了」

• 學生常於規定時間以外要求加開冷氣，原告才會生說「不行！女生要

熱一點才會脫」，僅為玩笑話

• 「小英純真可愛」僅係於課堂上解題時，因題目有小英一詞，想起一

則網路笑話，才向學生說：「你們知道小英是誰嗎？就是純真可愛的

那一個」



偷拍未果造成恐慌

• 女廁事涉女性員工之隱私，男性無端闖入，即使未偷拍任何如廁畫面，仍
形成冒犯女性同仁之情境，並對女性員工造成恐慌，上訴人無故進入女廁
偷拍未果，對當時正擬如廁之女同事顯已造成驚嚇與衝擊，並心生畏怖、
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，已構成性騷擾

• 事件發生後，接獲二、三十位女性同仁之電話，非常擔心她們自己是否也
被看光光

• 造成女性員工人心惶惶，對女性員工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
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女性員工之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及影響其等工作表現
，自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



外籍看護被阿公騷擾

•阿芳是越南籍的家庭監護工，向市府申訴，到
三峽雇主家服務，照顧雇主因腳不方便的父親(
阿公)，遭受阿公騷擾情事。 到職服務一個月後
，阿公趁阿芳幫他洗澡時摸她的胸部，經阿芳
制止並警告若再犯要告訴雇主；阿公惱羞成怒
，想打阿芳而跌倒了。阿芳被雇主斥責，為了
工作，只好忍耐。



外籍看護被阿公騷擾

•二個月後，阿公要求阿芳幫他洗澡，阿芳拒絕
，阿公日後偶有把玩生殖器給阿芳看，阿芳將
阿公騷擾情事告訴雇主太太，雇主太太要阿芳
遇到阿公騷擾時，先離開現場，如果阿公再犯
，就告訴雇主。 阿公也常叫阿芳陪他睡，表明
會給她錢，並在雇主面前誇獎她的工作表現；



外籍看護被阿公騷擾

•阿芳拒絕後，阿公便常找麻煩，而且不斷邀約
，要求阿芳只要陪睡一次就好，阿芳不勝其擾
，只好在94 年 4 月洗完澡後坐在阿公生殖器上
摩擦，滿足阿公的性慾。事後，阿公並未遵守
承諾，仍不斷邀約，阿芳不再答應，阿公便百
般刁難，甚至要送阿芳回國。



關鍵證人

• 另雇主在請外籍家庭監護工之前，亦曾請過國內居家服務員
，據國內居家服務員阿美與阿秀指稱，以前照顧阿公時，阿
公聊天話題總是圍繞在性方面，阿公曾告訴阿美他年輕時會
去茶室找女人，或談到他以前去觀光時，各國小姐都跟他睡
過；有一次在房間做復健運動時，阿公突然說要找小姐，要
找像阿秀這樣的，不然阿秀也可以。阿美與阿秀兩人都因工
作關係，不便向雇主反應。兩位居家服務員的證詞，顯見阿
公之性騷擾行為屬於慣性性騷擾



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(強制觸摸)

•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

• 基於同法第2 條第1、2款所列之性騷擾意圖

• 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

• 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、擁抱或觸摸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

隱私處之行為



申訴的管道-非校園、非職場

1-1加害人不明→2

1-2加害人無所屬機關、學校、機構或僱用人→2

1-3加害人有所屬機關、學校、機構或僱用人→3

2.向警察機關提出申訴(1年內)→警察機關調查(最長3個月內完成調查)→4

3.依性騷擾防治法，向加害人所屬機構或家防中心提出申訴(1年內)→4

4.加害人所屬機構或家防中心調查→懲處

5.當事人不服調查結果

6.1個月內再申訴→家防中心



強制觸摸罪（性騷法25）

Q：意圖性騷擾，且乘不及抗拒之時，被親吻、擁抱或觸摸臀部、胸部或其他

身體隱私處，告訴的管道為何？

A：向警察機關報案、提出告訴

Q：時效？

A：6個月內

Q：是否可以同時對加害人提出申訴及告訴？

A：可以同時對加害人提出申訴及告訴，亦可以只提出申訴或是只提出告訴。



Q:常見的手機播送簡訊性騷擾、言語猥褻、網路上播放性騷

擾文字或影像等性騷擾行為是否可以提出性騷擾告訴？

A：此類騷擾行為未達性騷擾告訴要件

一、屬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二年內提
出申訴。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，不得提出。

二、屬權勢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三年內提出申訴。但自
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七年者，不得提出。

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人未成年者，得於成年後三年內提出申訴。但
依前項各款規定有較長之申訴期限者，從其規定。

https://tinyurl.com/2a76gbdt


強制觸摸罪判多久？

• 乙與代號3429A105100 之成年女子（真實姓名年籍詳代號與真實姓名
對照表，下稱Ａ女）係新北市政府00局之同事，於105年5月9日，與其
長官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及Ａ女一同搭乘新北市政府東側13號電
梯由7樓往下至1樓，乙在電梯抵達1樓，接續副局長步出電梯之後，亦
欲步出電梯大門時，竟意圖性騷擾，趁Ａ女不及抗拒之際，以右手拍觸
Ａ女之左臀部2下，以此方式對Ａ女為性騷擾得逞。

• 性騷法§25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
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
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前項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

• 20天



性騷法§2

•性侵犯罪以外，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

• 「不及抗拒」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上開性騷擾行為，尚未及
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妨害，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，此即與刑法
上猥褻罪區別之所在（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636號判決意旨
參照）



衍生之責任 民事責任

• 民法§18：人格權侵害罪

• 民法§184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• 民法§195：身體人格侵權損害賠償

• 性騷擾法§9：對他人性騷擾者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



Q親臉頰兩下，請問判賠多少？



Q:如果被性騷擾，該怎麼辦？

一、保持冷靜，不要驚慌。

二、立即要求禁止性騷擾行為。

三、記下性騷擾發生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。可以即時告知他人或寫

日記

四、尋求協助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)。



03.補充性犯罪介紹



性暴力犯罪防制4法

• 《中華民國刑法》

增訂「性影像」定義及「妨害性隱
私及不實性影像罪」專章，明定
「未經同意攝錄性影像」、「強暴
脅迫攝錄性影像」、「未經同意散
布性影像」及「製造／散布不實性
影像」等4種犯罪行為樣態及刑責

• 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

• 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

• 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》

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5A8A0CB5B41DA11E/85b23fe6-5bdf-428f-b8a3-19d4550252d9


ai兒少性影像有關係嗎？

https://tinyurl.com/2yx9b837


ai兒少性影像有關係嗎？



卡通



我只是自己存著看？



兒少性剝削刑責很重！

兒少性剝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
削，指下列行為之一者：
一、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。(性交易) 

二、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以供人觀覽。(色
情直播)

三、拍攝、製造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
或少年之性影像、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
圖畫、語音或其他物品。(兒少性影像)

四、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、伴唱、伴舞
或其他類似行為。(兒少坐檯陪酒、色情伴遊)



千萬別叫兒少自拍裸照！



Q是否適用兒少性剝削？



涉及兒少犯罪加重1/2



性騷擾防治法

• 性騷擾防治法第 4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……在直轄市為
直轄市政府……。」



跟蹤騷擾防制法生效日 111 年 06 月 01 日



110/11/19三讀通過「跟蹤騷擾防治法」



即時免於性騷擾

• 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/同居家屬/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

侵害之情事→家暴令

• 跟蹤騷擾防制法→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，應即開始調查、製

作書面紀錄，而經調查後認為行為人有犯罪嫌疑，應予書面告誡。

書面告誡有2年的效力，行為人若再犯，被害人、警察或檢察官都可

向法院申請保護令

https://tinyl.io/5ATd


八大跟騷樣態

1.監視、觀察、跟蹤特定人行蹤。

2.以盯梢、守候、尾隨特定人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。

3.威脅、嘲弄辱罵、歧視、仇恨、貶抑的言語或動作。

4.以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進行干擾。

5.要求約會、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。

6.寄送、留置、展示或播送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。

7.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。

8.濫用特定人資料，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。



跟騷案例1/3



跟騷案例2/3



跟騷案例3/3



處理方式



跟騷保護令內容



跟騷保護令時效最長兩年



跟蹤騷擾之刑責



騷擾七天判多久





性犯罪

• 強制性交罪§221(強脅恐催眠術或違反其意願，三年-十年)

• 強制猥褻罪§224(六月-五年)

• 乘機罪§225(精身障智缺不能不知抗拒)

• 利用權勢§228(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療、公
務、業務或受監督、扶助、照護，六月-五年、三年↓)

• 與幼年人性交罪§227，14y三-十年、14-16y七年↓



撿屍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13%2c%e4%be%b5%e8%a8%b4%2c147%2c20250321%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SLDM,112%2c%e4%be%b5%e8%a8%b4%2c36%2c20231227%2c1


露鳥俠判多少？



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?月

現役軍人丁與成年女子甲為普通朋友關係，於106年3月31日23時許，丁、甲

及其他友人前往KTV唱歌、飲酒，於4月1日上午5時離開上開KTV，丁向甲、友人

乙提議前往商務旅館休息睡覺，於同日上午7時許，乙因需上班離開上開旅館後，

丁見甲因酒醉精神不濟、無法反應而不知抗拒在床上休息之際，竟基於乘機猥褻

之犯意，至甲之床上，以手撫摸甲之胸部，並欲繼續往下撫摸之際，甲因而遭受

驚嚇，推開丁，並大聲喊叫後，丁始停止其行為，後經甲至警局報案，始知上情



未滿？歲千萬別碰!!

第 227 條

•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•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•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•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• 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兒童及少年（？歲）性剝削防制條例

第 31 條

• 與未滿？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，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。

• 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與未滿？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

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•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項之罪者，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

無處罰規定，均依本條例處罰。



共80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?年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，各處有期徒刑6個月，應執行有期徒刑？年，

緩刑伍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參年內，向指定之政府機關

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壹佰伍拾小時之義務

勞務。

事 實

陳24歲雖知悉其女友甲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，竟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

女子為性交之犯意，於民國105年11月間起至106 年9 月間止之期間內，以約1 週2 次之

頻率，在其位在新北市○○區鄉○路0 段00號11樓之1 住處及該址樓梯間，以將陰莖插入甲

陰道內之方式，對甲為性交共80次得逞。嗣經新北市政府接獲性侵害通報，介入輔導並

報警處理，始悉上情。



兩小無猜條款

第 227-1 條

•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第 229-1 條

•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，或未滿十八歲之

人犯。

•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。



748號解釋施行法、通姦罪除罪化



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
2019年5月24日

https://tinyl.io/5AV5


「他們害怕遇到一個
假裝同性戀的警察。
這種事還沒有發生，
但是因為新的法規，
人們很害怕。」

女性間的性行為將
會處以40下的鞭刑
以及10年監禁

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和通
姦行為可以石刑處死。
2020/5/5(後已撤回)



A.五萬
B.十萬
C.二十萬

請問之後他們能做甚麼？



哪些權利仍不受保障?

https://tinyl.io/5BhE


釋字第791號解釋109/05/29

•韓國憲法法院、印度最高法院等

•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後
，婚姻不僅僅是承載社會功能之制度，
更是個人權利、人格之展現

https://tinyl.io/5BhF


哪些國家以刑責處罰通姦？

•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

•夫妻間之忠誠義務，以維持婚姻與家庭制度，在社會
與法制變遷之下，難認為係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
法益

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135814


哪些權利仍不受保障？

民國 110 年 01 月 20 日已修法



04.介紹法扶＆QA



法律扶助基金會
司法院 捐助設立



法扶能為您做什麼

•為您出律師費打官司

•為您撰寫法律狀紙

•為您協助調解法律糾紛

•為您提供法律諮詢



(1)請先來電預約

(2)備齊相關證明文件至分會審查資力

(3)與審查委員面談案情(4)審查通過後給予協助

法扶申請流程 :



財產狀況每月月薪低於7萬5千元
總資產低於300萬元。



1.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、積欠資遣費或

退休金之爭議。

2.遭遇職業災害，雇主未給與補償或賠償。

3.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就業保險法辦理加保或投保

薪資以多報少，致勞工受有損失。

4.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事件。

勞動部專案



原民會專案介紹



專案申請資格:
●只要具原住民身分，有法律需求的民眾就可申請。

●案情審查 : 在法律上足認無救濟途徑才不予扶助。

●資力審查 : 原民專案並無「資力限制」。







電話、網路預約諮詢專線
(手機請加02)

https://legal-advice.laf.org.tw/


慶鴻法律事務所

辛佩羿律師


